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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行政長官崔世安在 2012 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

提出“把處理《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的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修改問題，作為明年

施政的一項重要內容”，並將就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

要修改、以及在需要修改的情況下，如何修改問題廣

泛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以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

制發展問題就引起了澳門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社會

各界都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政制發展的研究和討論

之中。2012 年 1 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是否修改

兩個產生辦法問題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公開徵詢意

見活動，在此基礎上，2 月 7 日，行政長官崔世安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否

需要修改的報告》，報告中指出澳門“絕大多數居民

認為應當對兩個產生辦法進行適當修改”，並提出了

不同的修改意見。2 月 29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

《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對兩個

產生辦法的修改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明確了在兩個

“維持不變”的基礎上可以對 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

法和 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出適當修改。3 月

10 日至 4 月 23 日，澳門特區政府就兩個產生辦法的

修改向全社會進行公開諮詢，目前兩個產生辦法的修

改已經進入本地立法的階段。從整個諮詢、討論的過

程來看，對於澳門民主政制的發展，澳門各界有的意

見主張實行普遍、平等的直接選舉，有的意見希望朝

着民主選舉的方向，循序漸進逐步增強澳門政制的民

主性、認受性，還有意見認為在政制發展中應當尋求

多元因素的平衡，兼顧國家、特區和社會各階層各界

別居民的多元利益。對此，本文希望從國家權力和居

民基本權利的關係以及居民行使選舉權的形式應當

受到社會實際條件的限制的角度，談談對澳門政制發

展的一些看法。 
 
 

二、國家權力與公民(居民)的基本權利 
 
權利是法學領域的重要槪念。通常可以分為自然

權利、法定權利和實際擁有的權利幾個層次進行理

解。自然權利是指人生而應當享有的、不證自明、不

言而喻的權利，主要是指造物者賦予人類的不可剝奪

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法

定權利是指在法律上得到確認的權利，屬於規範意義

上的權利。實際擁有的權利則是從權利的實現程度來

考察人們所擁有的權利狀態。本文探討的基本權利主

要從法定權利，也就是規範意義上進行分析。因而，

所謂基本權利是指那些關於人的先天既存的和後天

能夠實現的價值在法律上的一般承認。1

雖然基本權利是一個公民或居民在社會生活中

應當享有的必不可少的權利，但它還是要通過一個國

家或地區制定的法律來規定，不能因為基本權利是人

生而應當享有的，就認為不通過制定法律也可以自然

享有。實際上，從法律產生起，就有法律規範的權利

和自由，其中成為以後基本權利的那部分權利最初也

只是以一般權利的形態存在，它的效力和保障並沒有

特殊性，國家權力(王權)往往可以對其作出限制和剝

奪。而近代憲法產生以後，人們才通過國家的根本大

法來規定這些權利，使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不容

任意侵犯和剝奪。因此，基本權利一般是通過憲法或

憲制性法律來規定的，也被稱為憲法權利。英國 1679
年的《人身保護法》和 1689 年的《權利法案》，美國

1776 年的《獨立宣言》和 1791 年《人權法案》，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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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 年的《人權宣言》，都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

開創了以憲法或憲制性法律規定公民(居民)基本權利

的先例。 
近代憲政注重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從而維護和保

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對國家權力

限制的初衷應該是規範國家權力的運作，而不是弱化

國家權力的行使。我們在看到國家權力可能被濫用作

惡的同時，不應該忽視國家權力行使的最終目的——

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和福利。同時，任何權利的享有

和行使都不是絕對的，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受約

束的自由只能導致最終的不自由，基本權利也不例

外。任何國家或地區，一方面當然要保障其公民或居

民享有廣泛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為了有效保障基本

權利，必須對不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基本權利進行必

要的限制。例如，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緊急狀態時，

有關的基本權利通常都會受到限制。 
充分保障公民(居民)基本權利的《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

公約》在規定眾多的基本權利的同時，對權利和自由

在內容上也作出了限制。例如基於國家安全或國家利

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和公共衛生、尊重他人的權

利和自由等情況而對基本權利作出限制。 
需要指出的是，基本權利的範圍和程度不是一成

不變的。最初規定的基本權利僅包括生命權、財產

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而隨着社會的發展，基本

權利的範圍也逐漸得到擴大，又補充了知情權、環境

權、僑民權益等。同時，公民(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

要以一定的社會條件為基礎，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歷

史時期，根據各自不同的實際情況，基本權利的內容

也會有所差別。比如在一個國家建立或統一的初期，

人們更傾向於和平穩定的環境、集中有限的力量發展

經濟，此時國家權力的影響更大些，而基本權利的範

圍就小些；而當國家已經穩定，經濟發展達到相當水

平，人們更重視個人權利的保障時，基本權利的範圍

就更大些。 
另外，基本權利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

序漸進的。近代西方民主國家亦是在先保障國家主權

的統一和民族獨立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對基本權利的

保護。在法學理論上，也是先有馬基雅維利、霍布斯

等人關於鞏固國家統治、國家權力至上的理論，後有

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人關於天賦人權、人民主權

的學說。具體到特定的基本權利也是如此，以選舉權

為例，在英國，從 1688 年光榮革命建立君主立憲制

開始便有了選舉制度，但直到 1948 年才真正落實男

女平等、一人一票的選舉。在美國，從 1787 年美國

憲法誕生便確定了平等原則，但人頭稅、文化測試、

祖父條款、白人預選會、個人財產等因素對選民資格

的限制卻長期存在，婦女選舉權、印第安人和黑人選

舉權長期沒有得到保障，直到 20 世紀下半葉才實現

男女平等、一人一票選舉。2  
誠然，關於國家權力和公民(居民)基本權利的位

階問題，我們很難簡單地判斷孰高孰低，國家權力和

公民(居民)基本權利的行使都以憲法和法律的規範為

依據，在各自的權限範圍內互不侵犯。但僅從不同時

期公民(居民)基本權利範圍大小的不同以及西方民主

國家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和保障公民(居民)基本權利問

題的先後順序，我們不難看出，雖然現代憲政要求國

家權力和基本權利在各自的權限範圍內得規範行使

各自的權力(利)，但其立法的價值取向還是傾向於保

證國家主權的統一，當國家主權的因素和基本權利、

自由民主的因素發生矛盾時，在更大程度上傾向於國

家主權的因素。 
當然，國家權力與公民(居民)基本權利不是絕對

對立的，相反，二者是可以相互促進的。 
一方面，公民(居民)基本權利的行使需要國家權

力的有效保障。只有國家的統一和國家權力的有力保

障，公民(居民)的基本權利才能不被任意侵犯。從古

代部落聯盟的形成、國家的建立，到聯邦制國家的出

現以及歐盟爭取一體化的過程，都體現了統一、強大

國家的重要性。只有國家統一，對內才能維持社會穩

定，防止內部戰爭，建立統一的市場，保證人員、生

產資料、資本、技術等元素自由流通，對外才能抵禦

外敵，爭取國際和平，國家才會長治久安。中國古代

和近代的歷史也證明，國家的統一是國家富強、百姓

安居樂業的必要條件，凡是國家統一、民族融合，國

家就穩定富強，人民就安居樂業；凡是國家分裂、民

族衝突，國家就動亂積弱，人民就流離失所。只有得

到國家權力的有力保障，公民(居民)的基本權利才能

得到充分切實的享有和行使。 
另一方面，保障公民(居民)的基本權利有利於促

進國家的穩定和統一，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如果居民

的基本權利得不到合理保障，就可能導致社會不穩

定，甚至暴亂和起義。統一是強國的條件，但統一不

排斥多元與包容。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正是各民族

的互相尊重、相互包容，才共同締造了中華民族。中

國自古以來就有“和而不同”的思想，作為統一的國

家，在歷朝歷代，都允許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保留自己

獨特的社會制度和生活習慣。正是兼容並蓄、長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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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互相合作，才有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才能保證國

家的穩定和統一。 
 

 
三、從居民基本權利角度看澳門的政制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尊重和保障人權”，並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

有的一系列基本權利和自由。而澳門居民基本權利的

保障更直接體現在《澳門基本法》的保障上。《澳門

基本法》不僅設專章規定了居民廣泛的基本權利，而

且將該章的內容置於政治體制的內容之前，足見這部

分內容的重要性。此外，《澳門基本法》還在總則、

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經濟、文化和社會事

務等部分規定了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內容全面、豐

富。 
 
(一) 澳門居民享有選舉的基本權利 
《澳門基本法》第 26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此外，第

3/2004 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第 3/2001 法律《澳

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和第 12/2000 法律《選

民登記法》也都保障居民選舉權的享有和行使。 
《澳門基本法》規定享有選舉權的主體是澳門永

久性居民，這主要是由於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的法律地位不同造成的。永久性居民由於出生在澳門

或長期居住在澳門，對澳門的情況更瞭解，對澳門的

發展貢獻更大，也承擔着更大的責任，《澳門基本法》

賦予他們更多的政治權利是必要的。而澳門居民享有

的選舉權利包括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兩項內

容，與世界各國關於選舉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以及代

議機關組成人員的選舉權內容一致。 
從本次政制發展的討論來看，有意見認為，澳門

應當採取普遍、平等的直接選舉方式，兩個產生辦法

中關於通過選舉委員會產生行政長官候任人以及以

社團為基礎間接產生立法會間選議員的規定違反了

選舉的平等原則，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恰當的。平

等權要求在適用法律上對居民做到人人平等，即法律

一經生效，所有居民都平等地遵守法律，平等地享有

權利，平等地承擔義務，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律以外的

特權。但平等權並不要求立法上的絕對平等，從《澳

門基本法》第 26 條的規定可以看出，選舉權的享有

和行使必須“依法”進行，平等選舉並不意味着對選

舉權的享有和行使必須“人人一樣”。平等選舉承認

合理的差別，針對不同的主體和不同的情況區別對

待，形式上的絕對平等不是民主選舉追求的目標，實

質的平等才是民主選舉心之所向。例如選舉權對成年

人和未成年人的區別對待是基於他們行為能力的不

同，對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居民的區別對待是基於雙

方不同的身份，對特區的認知、關心、貢獻與責任的

不同，這些都是放棄形式平等而追求實質平等的表

現。因此，相同情況相同對待，不同情況不同對待，

才是平等的真正含義，評價是否平等的關鍵不在於是

否存在差別對待，而在於區別對待的標準是甚麼以及

這種標準是否客觀、合理。只要是基於實際的需要和

情況，對客觀的差別能夠做到合理對待，那就不構成

歧視，不違反平等的原則。從澳門來看，以社團為基

礎的間接選舉制度在歷史上曾經起到溝通華人社會

和澳葡政府、反映華人利益和訴求的作用。在現在的

澳門政治體制中仍然有利於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均

衡參與，有利於政治人才的培養，有利於持續監督政

府和立法會正確行使權力，有利於行政主導體制的有

效運作，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價值，通過以社團為基礎

的間接選舉制度產生行政長官候任人和立法會間選

議員是尊重澳門歷史和實際的結果，並不違反平等選

舉的原則。 
也有意見指出，澳門特區關於間接選舉的制度設

計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

乙項關於“這種選舉應是普遍的和平等的並以無記

名投票方式進行，以保證選舉人的意志的自由表達”

的規定，這種觀點也是不正確的。實際上，根據《澳

門基本法》第 40 條的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

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並非上述幾個

國際公約的所有規定都適用於澳門，在回歸前，葡國

第 41/92 號共和國議會決議決定將《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延伸至澳門地區適用時，就明確規定

“《公約》第二十五條 b 項，在按照《葡萄牙共和國

憲法》、《澳門組織章程》即《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

合聲明》之規定多訂立有關由選舉產生之機構之組

成，及其據位人之選用與選舉方式等方面，不適用於

澳門。”而回歸以後，澳門特區在適用《公約》時，

也已經對《公約》第 25 條乙項的規定進行了保留。

第 16/2001 號行政長官公告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

於 1999 年 12 月 2 日通知作為《公約》保管實體的聯

合國秘書長，有關《公約》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

將繼續在澳門適用，但是第 25 條乙項，涉及根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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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聯合聲明》和《澳門基本法》確定的由選舉產生機

構的組成及其成員的選擇與選舉方式，不在澳門適

用。這恰恰說明了，澳門在適用《公約》時，已經考

慮了特區關於選舉權的制度設計，並沒有違反《公約》

的有關規定。 
 
(二) 澳門特區依法保障居民選舉權的行使 
如前所述，政府權力不能任意侵犯居民的基本權

利，居民基本權利的行使也不能傷害公共利益。但

是，政府權力與居民基本權利並不絕對對立，相反可

以相互促進。居民選舉權利的行使同樣如此。 
《澳門基本法》及本地相關立法都保障居民充分

享有和切實行使選舉權，對侵犯居民選舉權利和妨礙

選舉權正確行使的行為進行懲罰，為選舉權利受到侵

犯的居民提供司法救濟，特區政府還就兩個產生辦法

的修改面向全社會進行了兩個階段的公開諮詢。另一

方面，民主選舉權利的行使也必須遵守法律的規定，

根據法定的程序和制度，使居民規範行使民主選舉的

權利。居民正確行使民主選舉的權利，保證選出的代

表能夠切實反映特區的實際情況和特區居民的利益

和意志，能夠增強居民對政府和立法機關的認受性，

樹立政府和立法機關的權威，促進社會的良好治理。 
 
(三) 澳門民主選舉的形式應考慮社會的實際

條件 
基本權利不是自然法意義上的權利，不能因為

“天賦人權”，就認為基本權利可以不通過法律的規

定而自然享有。基本權利不能脫離社會和法律的土壤

而存在，必須與社會的實際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法

律體現出來，選舉權也是如此。澳門居民行使選舉權

的形式即澳門的民主選舉形式根植於社會的土壤之

中，不能不考慮澳門的實際社會條件。 
1. 澳門民主選舉應考慮“一國兩制”的因素 
“一國兩制”是澳門最大的實際，澳門民主政制

的發展必須遵守“一國兩制”的原則，處理好中央與

澳門特區以及特區與居民之間的關係。 
“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國家的統一關係到

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關鍵所

在，也是特別行政區維持穩定、繁榮和發展的關鍵所

在。就本次政制發展來看，“一國”是“兩制”的基

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澳門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在中央。《澳門基

本法》第 1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 2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

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按照本法

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第 12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

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些都表明澳

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其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

的，是中央通過《澳門基本法》授予的。因此，澳門

的政治體制是地方性的政治體制，澳門的民主選舉是

“一國兩制”下的地方性選舉，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

體制是國家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中央與特

區的關係，超出了高度自治權的範圍，作為地方行政

區域，澳門無權自行決定或改變其政治體制。 
第二，行政長官的產生必須做到對中央負責、讓

中央放心，保障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增強中央

對行政長官的認受性。《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規定行

政長官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無論是特區地方性

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還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派生性

性質都決定了行政長官候任人必須經過中央人民政

府的正式任命才能成為行政長官，因此中央對行政長

官候任人的任命是實質的而不是形式的。鄧小平指出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以愛

國者為主體。《澳門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行政長官要

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第 101 條、第 102 條也規定行

政長官必須宣誓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因此，特區在選舉行政長官候任人時，不能不

考慮國家的利益及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如果選出與中

央相對抗的人士擔任行政長官，不但無法獲得中央的

任命，更直接危害到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甚至整個“一

國兩制”制度。 
“一國”是“兩制”的基礎，但不能因此而否定

“兩制”的存在及其必要性，“兩制”的存在有利於

進一步維護和鞏固國家的統一。國家尊重和保障“兩

制”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在政制發展上主要體現

在： 
第一，中央雖然對澳門政制發展具有決定權，但

是決定權在中央不僅不會妨礙特區居民對澳門政制

發展的民主參與，相反，它是切實落實特區居民民主

參與的有力保障。《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

定 2009 年及以後，兩個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

法會全體議員 2/3 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具體的

選舉辦法也由澳門當地的選舉法規定。這些都是中央

在澳門政制發展問題上對“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尊重和保障。 
第二，中央雖然對行政長官候任人具有實質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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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但《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也規定行政長官在當

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第 68 條規定立法會多數議

員由選舉產生，這是對澳門居民選舉權利的尊重和保

障。同時，《澳門基本法》第 45 條還規定行政長官需

要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因此，在行政長官的產生

過程中，不僅要考慮中央的認受性，還必須考慮澳門

居民的認受性，中央在任命行政長官候任人時不會忽

視澳門各界居民的意願，不會對特區選舉出的行政長

官候任人輕易不予任命。 
還需要指出的是，“一國兩制”的價值與“自由

民主”的價值並不矛盾。“一國兩制”的價值體系是

特別行政區建立和存在的基礎，“自由民主”的價值

只有符合“一國兩制”的精神，才能在特別行政區找

到其生存、發展的土壤。就本次澳門特區的政制發展

而言，在保障中央對特區政制發展決定權的同時，擴

大特區居民對澳門政制的民主參與，保證中央認受性

和特區認受性的有機統一，在兩個“維持不變”的基

礎上，擴大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增加通過選

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人數都體現了“一國兩制”原

則與“自由民主”精神相互包容、和諧統一的局面。 
2. 澳門民主選舉應考慮行政主導的因素 
澳門特區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在行政、立

法、司法三機關的關係上，既要做到互相獨立，互相

制約，互相配合，又要保障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

權在政治體制的運作中居於主導地位。澳門特區之所

以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主要是由於以下兩個方

面的原因： 
第一，行政主導有利於保證對中央負責。根據《澳

門基本法》第 45 條的規定，行政長官既要對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又要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因此，行

政長官成為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一個連接點，只有行政

長官在特區權力關係中處於主導地位，能夠做到承上

啟下，上通下達，中央才能通過行政長官對特區實施

管轄，特區也才能通過行政長官承擔對中央的責任。 
第二，行政主導有利於保證對特區負責。中央為

了保障特區實行高度自治，防止和排除中央的部門和

其他地方行政區域對特區自治事務的一切干擾，需要

建立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一方面，中央需要集中管

理，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另一方面，特

區也要避免政出多門，集中通過一個渠道與中央進行

聯繫和合作。只有行政長官發揮行政主導作用，才能

把好這個關，保障特區實行高度自治。 
就政制發展而言，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不像“三權

分立”制度下的美國總統，不需要保持行政權對立法

權的主導；也不像英國議會制君主立憲制度下的內閣

首相一樣，作為議會多數黨的領袖而實際操縱了議會

的活動。為了使沒有黨派、社團背景的行政長官在立

法會中得到幫助，使政府的政策在立法會中得到支

持，《澳門基本法》給予行政長官委任部分立法會議

員的權力，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有關問題的決定》也再次明確了立法會由直接選舉的

議員、間接選舉的議員和委任的議員三部分組成的規

定維持不變，這有利於保證行政和立法關係的協調穩

定，有利於維護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有效運作。 
需要指出的是，立法會委任議員的存在並不會改

變行政與立法之間相互制約、相互配合的關係，並不

會導致立法會的監督職能失效從而演變成“行政獨

大”、“行政霸道”。無論立法會議員的產生方式如

何，其法律地位和法律職責都是一樣的，其制約、監

督政府的功能亦沒有改變。委任的議員雖然由行政長

官委任產生，但並不意味着其在行使權力時會一味、

盲目偏幫政府。實際上，議員雖然由選民、界別選舉

產生或通過行政長官委任產生，但其成為立法會議員

後，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其產生的方式能夠在

一定程度上賦予其行使權力的正當性，但在更大程度

上，議員是基於社會管治的需要而獨立行使公共權

力。因此，議員在行使公共權力時，雖然不可避免地

受到產生他的選民、利益界別或行政長官的影響，但

也受到法律法規、社會輿論、專業素養等因素的影

響，在行使權力時，不會僅以選民或產生機構的意志

為惟一考量，而會以社會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居

民的利益和訴求以及個人的價值觀念等因素進行綜

合考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立法會委任議員的存在並

沒有消除立法會對政府的監督和制約職能。 
 

 
四、結語 

 
國家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尊重和保障特區居民

的基本權利，但特區居民基本權利的行使並非是脫離

實際、不受約束的。作為與居民的選舉權利切實相關

的活動，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激起了人們對權利、民

主和自由的豐富想像和熱烈討論。應該說，追求自由

和民主是人們的美好願望，但要想實現真正公平、公

正、合理的民主選舉並不是簡單的直接選舉就能夠實

現的，還要考慮到國家主權的統一、國家對政制發展

的認受性、原有政治制度的穩定和有效運作、居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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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利益和訴求的均衡保護、居民民主素質的提高等多

重因素。澳門民主政制的發展和民主選舉制度的完善

關係到“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貫徹實

施，關係到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關係到特

區廣大居民的切身利益，關係到澳門社會的長期穩定

和發展，不是簡單地實行直接選舉或是不斷地增加民

主的元素就能夠實現的，還是應該結合澳門的實際情

況，沿着對國家和特區都有利，保證國家主權的統

一、特區的穩定、繁榮和發展以及特區居民安居樂業

的方向穩步邁進。 
 
 
 
註釋： 
                                                 
1 張文顯主編：《法理學》(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344 頁。 
2 駱偉建：《“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實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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